
广东省精密装备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方法 

一、基金申请及审批过程 

1. 基金申请人需具备博士学位或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根据实验室

每年发布的选题指南选题并填写基金申请表，经所在单位同意盖章，一式

三份寄实验室，并同时传送电子版。 

2. 实验室将申请表电子版分发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进行通信评议，根据评

议结果决定是否批准申请。 

3. 不管申请是否获得批准，实验室均将回复申请人。对于批准的申请课题，

申请人即成为实验室访问学者，实验室将向访问学者邮寄基金批准通知

书。 

二、基金运行管理 

1. 对于获得批准的基金，实验室给予每项基金以一定经费额度资助（2 至 5

万元）。拨给访问学者的实际经费，根据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通信评议

结果及每个基金课题的运行情况，由实验室决定。 

2. 获批准的项目一般执行期为 1~2 年，不可延长。获得批准的基金申请人或

课题组成员，在两年内，必须有 1～2 个月时间在实验室从事基金课题的

研究工作及学术交流。实验室将提供各种便利，并支付访问学者来回差旅

费，提供免费住房及在实验室期间生活补助费。 

3. 经费开支的范围限于该访问学者在重点实验室工作期间所需要的试验材

料费、仪器设备使用费、国内考察及参加学术会议的差旅费、学术资料费、

生活补助费和相关费用。 

4. 自基金批准日起，访问学者需一年内向实验室提交“开放基金课题进展报

告”或“开放基金课题结题报告”及相关成果复印件，否则自然取消基金

项目及访问学者资格。 

5. 访问学者需在年底前向实验室提交下一年度在实验室工作的计划，以便实

验室进行相关的安排。 

6. 实验室为获得批准的基金申请人,署名基金资助的国外主流期刊优秀学术

论文给以奖励。 

三、基金结题 



课题研究结束后，应向实验室提交“开放基金课题研究工作总结”报告，经

实验室同意，方可结题。研究工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基金申请者及其所在单位今

后申请课题受资助情况。 

 

备注：以上管理办法解释权归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精密装备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